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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规定，制定了公司 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现将薪酬方案

情况公告如下：

一、适用对象

任期内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适用期限

自本次薪酬方案履行完毕决策程序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薪酬方案履行完毕决

策程序之日止。

三、董事薪酬方案

（一）专职董事长（党委书记）薪酬实行年薪制，由国资主管单位核定，原

则上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任期激励收入构成，经国资主管单位批准后可探索

实施其他形式的中长期激励。其中，绩效年薪占比原则上不低于基本年薪与绩效

年薪总额的 50%。

（二）独立董事津贴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确定，除固定津贴外不从公司及公

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有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人员取得其他利益。

（三）职工董事根据公司薪酬管理相关制度，按照其在公司的具体任职岗位

确定职务薪酬，不因其董事身份另行领取报酬。

（四）在公司无其他任职的非独立董事不在公司领取报酬。

除董事另有要求外，董事行使职权所必需的费用由公司承担。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监管部门对央企控股企业、上市公司、证券经营机构董

事薪酬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实行年薪制，根据公司薪酬管理相关制度确定。

（一）总裁、副总裁及按公司副总裁级管理的高级管理人员，其薪酬原则上

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任期激励收入构成，经国资主管单位批准后可探索实施

其他形式的中长期激励。其中，绩效年薪占比原则上不低于基本年薪与绩效年薪

总额的 50%。

（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原则上由基本年薪、效益奖金构成，根据行业

发展和公司实际情况，在国家政策范围内可适时开展多种方式的中长期激励。其

中，效益奖金占比原则上不低于基本年薪与效益奖金总额的 50%。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监管部门对央企控股企业、上市公司、证券经营机构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五、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4月 1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 2026 年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关于公司 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时全体委员回避表决，该议案

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4月 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 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审议《关于公司 2026年度董事

薪酬方案的议案》时全体董事回避表决，该议案直接提交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1日


